
香港基金市场新举措鼓励离岸基金回流

香港是亚洲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之一。截至2020年底，香港的资产及财富管理规模达34.9万亿港元。
[1]

许多在香港发售的投资基金是以独立投资组合公司（SPC）或有限合伙企业（LP）形式、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

BVI）等离岸司法管辖区注册成立的。自2018年以来，香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举措，通过引入新的基金结构以及设立资助

计划，对香港的投资基金市场制度进行改革。与此同时，离岸司法管辖区推出经济实质法，令离岸设立和维持基金的成本

增加。香港的改革有望吸引离岸基金回流。

本文将简述香港推出的相关资助计划以及新的基金结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OFC）制度和有限合伙制基金（LPF）制度

。

鼓励基金迁册回港

2021年7月，香港政府刊宪，公布了一项新的基金迁册机制，以鼓励以SPC或LP形式设立的离岸基金迁册至香港，分别以

OFC或LP形式运营，且无需另外设立任何新的法律实体。这个机制下，基金公司无需注销原有基金，也无需投资者将其权

益从原有基金转移至在香港运营的基金。迁册后，这些基金将于原有注册地撤销注册，并同时拥有与其他在香港设立的

OFC和LPF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如果得到立法会的批准，这个新的迁册机制预计将在2021年底生效。

OFC资助计划

开放式基金型公司资助计划于2021年5月正式启动，是香港政府为加强作为主要国际基金管理中心的地位而推出的一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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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资助计划由2021年5月至2024年5月（或计划下的资助资金发放完毕为止）接受申请，向成功注册成立开放式基金型公

司或将基金迁册至香港运营的投资经理就其支付给香港服务供应商的费用提供资助，以合资格费用的70%为上限，每个开

放式基金型公司的资助上限为100万港元。

附带权益零税率

2021年5月，香港通过新修订的《税务条例》，推出了一项税务宽减措施，规定就合资格基金所分发的附带权益征收利得

税的税率为0%。要符合该计划的资格，收取附带权益者必须是通过为经核证的基金提供投资管理服务而获得与利润相关的

回报的合资格人士
[2]

。投资基金要获得核证，必须向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提出申请，并证明（1）该基金已进行私募股权（PE）投资，

以及（2）附带权益的收取者有两名或以上有资格提供投资管理服务的全职雇员，且在香港的运营支出达到200万港元或以

上。非居港的投资基金在向金管局提出核证申请时，须委任一名授权代表。

跨境理财通和基金互认

近年来，中国内地和香港联合推出了多个跨境投资计划，以强化两个市场之间的联系。理财通于2021年9月10日正式启动

，允许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投资者发售在香港注册的基金。这是对2015年落地的基金互认安排的深化和补充，相信会对

基金经理将离岸基金迁册回港提供更大的吸引力。

香港的OFC和LPF结构提供了许多离岸投资基金目前采用的公司形式。这些结构在香港的推出，加上众多激励计划，为基金

经理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考虑在香港在岸设立并运营基金。

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

2018年7月，OFC制度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正式落地。OFC结构上属于有限法律责任形式，股本可变动，投资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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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灵活地认购或赎回他们的投资，而无需股东批准，并可以运营一个或多个子基金。每个子基金的资产和负债在法律上独

立于同一OFC下的其他子基金。因此，OFC结构是多元资产基金、伞型基金和联接基金结构的热门选择。这种子基金之间

的责任分割类似于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SPC。

典型的OFC结构

?????

向证券和期货委员会（SFC）递交一份申请，统一处理下述程序：

1. 证监会对OFC的注册；

2. 公司注册处发出的注册证明书；以及



3. 税务局发出的《商业登记证》。

?????

OFC必须任命下列职位：

董事——必须有两名或以上自然人董事，以及至少有一名由非托管人董事或雇员担任的独立董事。

投资经理——OFC须任命一位持有SFC第9类受规管活动牌照的投资经理。

保管人——必须指定一名符合《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规定的SFC认可基金资格或持有第1类受规管活动牌照的

保管人，由其保管基金财产。

???????

一份法团成立文书，相当于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

按照《开放式基金公司守则》中的披露要求，用于邀请认购OFC股份的发售文件；以及

定期交付有关OFC任何重大变化的文件，以及每财政年度经审计的年度报告。

有限合伙基金制度

通过2020年8月开始实施的《有限合伙基金条例》，香港正式引入LPF结构。LPF是一种封闭式基金，根据一名普通合伙人

（GP）和至少一名有限责任合伙人（LPs）之间的有限合伙协议组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GP负责管理和控制基金，

并对基金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作为投资者，LPs不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但可以参与某些特定事务，如GP或LP的任命和

罢免。

因为许多事项可以纳入有限合伙协议，所以LPF结构下，基金合伙人可享有与基金运作相关的合同自由，包括合伙人的加入

和退出、份额的转让、投资范围和策略、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解散程序等。由于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LPF的另一个

优势是无需缴纳利得税。税收只根据每个LP的个人税务状况对其收入份额进行征税。



典型的有限合伙结构

?????

LPF的注册申请应由GP向公司注册处递交。注册证书通常于四个工作日内签发。GP必须在注册日期后一个月内向商业登记

处和税务局申请商业登记证。

?????

LPF必须任命以下职位：

GP——如果GP是另一个LPF或一个非香港有限责任合伙，GP必须委任一个授权代表（AR）来对LPF进行管理和管控

。在此情况下， 

GP和AR共同且分别对LPF的所有债务和义务承担责任。LP无须另外指定保管人，而GP有义务确保LPF的资产得到适



当保管。为了对潜在的无限责任的影响加以限制，GP通常是特殊目的实体（SPV）。

LP——LPF必须有至少一名LP，可以是个人、公司或合伙结构。

投资经理——GP必须委任一名投资经理，以履行LPF的日常投资管理职能。投资经理通常是一个另外的法律实体，

如符合特定要求，也可由GP担任。如果LPF不在香港开展受规管的业务，则不要求投资经理获得SFC的牌照许可。

责任人——GP需要任命一名负责人（RO）以确保《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规定的义务。这名负责人必

须是受认可机构、持牌法团、会计专业人员或香港或外国注册律师。

LPF有义务向公司注册处交付年度报表、以及有关LPF任何重大变化的文件——例如更换GP、AR或投资经理。

[1] 香港金融发展局：全球投资者资产管理中心，https://www.fsdc.org.hk/en/media/hong-kong-asset-management-centre-for-

global-investors。

[2] “合资格人士”指《税务条例》附表 16D 第 4(3) 条所界定的人士。

作者

郑杰雄

香港

+852 2292 2215

dcheng@wins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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